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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5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2024-023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30日（周四）下午15:00-17:1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直播方式

●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30日（周四）15: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

题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简称“公司”）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与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参加由浙江省国资

委、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向新出发 质行致远一一在浙里看国企”浙江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直播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与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30日（周四）下午15:00-17:10
（二）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三）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直播方式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王栋先生

董事会秘书：许杭先生

财务负责人：赵笛芳女士

独立董事：罗金明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5月30日下午15:00-17:10之间，通过互联网登录全景网“投资

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观看本

次活动的视频直播。

（二）投资者可于 2024年 05月 30日(周四)15:00前访问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s://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人：许杭

2.联系方式：0579-85182812
3.电子邮箱：Hxu@cccgroup.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
net)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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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义乌市银海路567号商城集团大厦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

3,285,943,364

59.915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王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长赵文阁先生、董事李承群先生、张浪先生、独立董

事洪剑峭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金筱佳先生、王进坚先生、方珉先生与金永生先生由于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3、董事会秘书许杭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5,828,364

比例（%）

99.9965

反对

票数

78,600

比例（%）

0.0023

弃权

票数

36,400

比例（%）

0.0012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5,608,364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78,600

比例（%）

0.0023

弃权

票数

256,400

比例（%）

0.0079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5,608,364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78,600

比例（%）

0.0023

弃权

票数

256,400

比例（%）

0.0079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5,828,364

比例（%）

99.9965

反对

票数

78,600

比例（%）

0.0023

弃权

票数

36,400

比例（%）

0.0012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58,256,944

比例（%）

99.1574

反对

票数

27,686,420

比例（%）

0.842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5,864,764

比例（%）

99.9976

反对

票数

78,600

比例（%）

0.00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未来12个月内拟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5,834,764

比例（%）

99.9966

反对

票数

108,600

比例（%）

0.003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董事2022年度薪酬兑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5,199,412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43,952

比例（%）

0.004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转让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385,372

比例（%）

99.9682

反对

票数

78,600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9

议案名称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关于未来 12 个月内
拟发行各类债务融

资工具的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
转让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6,735,272

246,705,272

246,735,272

比例（%）

99.9681

99.9559

99.9681

反对

票数

78,600

108,600

78,600

比例（%）

0.0319

0.0441

0.0319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7、9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2、议案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赵文阁先生持有的340,000股表决权、王栋先生持有的

300,000股表决权、许杭先生持有的300,000股表决权已回避表决此议案。

3、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其持有的3,038,179,392股表决权回避表决此议案；赵文阁先生为控股股东的高级管理人

员，其持有的340,000股表决权回避表决此议案；王栋先生为控股股东的高级管理人员，其持

有的300,000股表决权回避表决此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杨北杨、金伟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24年5月14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33,696,50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3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37,010,
895元。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1、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3、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股权激励、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

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现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233,
696,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3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6月3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555

06*****500

01*****386

08*****351

股东名称

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

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

杨君敏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4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31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咨询联系人：师恩战、张静静

3、咨询电话：0535-8938520
4、传真电话：0535-2730726
六、备查文件

1、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其他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24-029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齐翔腾达”）控股股东将由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翔集团”）变更为山

东能源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能新材料”），间接控股股东仍为山东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能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山东省国资委”）。

2、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是在山东省国资委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之情形，山能新材

料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3、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合规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程序。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2024年 4月 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齐翔集团出具的《关于无偿划转淄博齐翔腾达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告知函》，齐翔集团拟将其持有的齐翔腾达1,305,214,885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45.91%）无偿划转给山能新材料。公司于2024年4月3日披露了《淄博齐翔腾达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6），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将由齐翔集团变更为山能新

材料，实际控制人仍为山东省国资委。

2024年4月22日，齐翔集团与山能新材料签订了《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山

东能源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之股票无偿划转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2024-029）。

2024年4月24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齐翔集团、山能新材料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披露了《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文件，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公告后30
日内仍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手续的，应当立即做出公告，说明理由；在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期

间，应当每隔30日公告相关股份过户办理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无偿划转股份尚未完成过户。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收到收购方山能

新材料出具的《关于无偿划转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事项进展说明的通知》，本

次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并办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过户登记等相关手续，相关事宜尚在推进过程中。

三、本次无偿划转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1、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山

东省国资委。

2、本次无偿划转事项不涉及要约收购。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本次无偿划转

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408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24-048

债券代码:128128 债券简称:齐翔转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7,985,700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94%。本次注销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53,480,732股变更为845,495,032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

已于2024年5月22日办理完成。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实施注销部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导致公司总股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发生变化，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就回购股份注销完

成暨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3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3年11月22日召开

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全部予

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

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8.0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

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的回购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2023年11
月23日、2023年11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 12月 5日，公司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1,141,8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在回购期间，公司在每个月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 1月 4日、2024年 2月 2日、2024年 3月 4日、2024年 4月 2日、2024年 5月 7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截至2024年5月15日，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本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7,985,700股，占回购完成时公司总股

本的 0.94%，最高成交价为 26.8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3.06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99,978,
325.00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公司已于2024年5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

7,985,700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符合回购股份

注销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注销股份数量为7,985,700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94,774,825

758,705,907

853,480,732

比例（%）

11.10

88.90

100.00

本次变动（股）

-7,985,700

-7,985,7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94,774,825

750,720,207

845,495,032

比例（%）

11.21

88.79

100.00

四、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

上市的条件。

五、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变更注册资本、工

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4-045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债务逾期情况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于流动资金紧张，导

致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出现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形。截至2024年5月22日，公司在金

融机构新增逾期的债务本息合计约 38,320.1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9.79%。具体情况如下：

1.逾期的银行债务

序号

1

2

3

4

5

单笔500万元以下的逾期银行债务小计

合计

债务人

江苏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漳州傲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吉安市傲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傲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傲农农牧有限公司

债权人

银行

银行

银行

银行

银行

逾期金额
（万元）

2,000.00

1,149.98

500.00

500.00

1,000.00

200.00

5,349.98

到期日

2024/5/14

2024/5/13

2024/5/16

2024/5/17

2024/5/22

2.因金融机构要求提前还贷而逾期的债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务人

吉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嘉烨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吉水县傲禧农牧有限公司

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

广西柯新源原种猪有限责任公司

上杭傲农槐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吉安市傲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傲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

租赁机构

租赁机构

租赁机构

租赁机构

租赁机构

租赁机构

租赁机构

租赁机构

租赁机构

提 前 到 期/逾 期 金 额
（万元）

1,577.81

5,216.44

1,180.95

562.50

2,684.28

4,586.15

5,417.26

2,915.00

2,296.93

贷款提前到期日

2024/4/15

2024/4/16

2024/4/16

2024/4/16

2024/4/16

2024/4/16

2024/4/16

2024/4/16

2024/4/16

10

11

12

单笔500万元以下因金融机构要求提前还贷而逾期的债务小计

合计

湖北三匹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安陆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杭傲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银行

银行

银行

1,003.27

1,002.97

1,577.73

488.90

30,510.20

2024/4/22

2024/4/23

2024/4/23

4.逾期的养户贷相关债务

湖北傲鹏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子公司养户共 14户（表内负债）贷款逾期金额合计 2,
460.00万元，到期日为2024/5/11-2024/5/22。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截至2024年5月22日，公司在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累计逾期债务本息合计

约402,895.90万元（扣除已偿还部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8.39%。

2、债务逾期事项将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公司将面临支付相关逾期利息等情况，进

而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对部分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公司存在因

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公司

将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协商，妥善解决上述债务问题。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若有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ST傲农 公告编号：2024-129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3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上

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科旺路66号1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兆春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代表股份85,441,75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1的62.0537%。

1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 2，代表股份 72,90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4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2,541,5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5%。

2包括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512,35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 3，代表股份 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人，代表股份 512,1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20%。

3包括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

师列席本次会议，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5,440,0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80%；反对1,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0,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6682%；反对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31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5,440,0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80%；反对1,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0,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6682%；反对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31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5,440,0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80%；反对1,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0,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6682%；反对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31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5,440,0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80%；反对1,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0,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6682%；反对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31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5,440,0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80%；反对1,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0,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6682%；反对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31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5,440,0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8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0,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668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弃权1,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31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9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245%；反对491,75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57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0207%；反对491,7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5.979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5,440,0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8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0,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668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弃权1,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31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37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260%；反对 63,25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7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4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87.6548%；反对63,2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2.3452%；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欧阳婧娴律师、韩雪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北

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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